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 3 月 13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关于审议《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及《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会议相关事项事先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核，为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商业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产品等。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8,000 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的

受托方应为商业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正规的金融机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

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项

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亦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相关事项。 

 

二、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核，为合理利用公司自有资金，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发行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产品等。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在上



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的受托方应为商业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正规的金

融机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

品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负责人负

责组织实施和管理。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不会对公司

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相关事项。 

 

三、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核，公司本次根据原有规划和对未来 3 年市场的预计，公司将在除

西安、武汉、成都、沈阳四个重点省会城市外的其他重点省会城市及经济发达城

市设立分公司或派驻销售服务团队，新增重庆、南京、杭州、大连、青岛、天津、

福州、厦门、海口、三亚、深圳、长沙、合肥等省会城市及大中型城市作为募投

项目实施地点。未来公司将根据服务及营销网络建设进度与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审慎增加服务及营销网点，该等项目实施地点增加，对公司募投项目建设有重要

帮助，符合公司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上述变更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变更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独立董事：胡柏和  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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